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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四川省地质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拟分配名额表

（第十一届四次理事会审议通过）

1.第十二届理事会建议名额：理事长 1名，副理事长 15 名，常务理事 23 名，理事 81 名，共计 120 名。

2.四川省民政厅换届文件规定：①常务理事由理事会选举产生，人数不超过理事总数的 1/3,且应为单数。②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会团

体职务(包括领导职务和名誉职务、常务理事、理事)，应遵循“先报再选”原则，严格按照组织人事部门规定履行审批或报备手续。

兼职不得超过 1个且任期不超过两届。

序号 单位名称
第十一届理事会 第十二届理事会

备注
兼任职务 名额 拟推荐兼任职务 名额

1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理事长 1 理事长 1

2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地勘处 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3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
副理事长兼

秘书长
1

副理事长兼

秘书长
1

4 成都理工大学 副理事长 1 副理事长 1

共 7名，其中副理事长 1名，常

务理事 1名，构造、农业、物化

探、水文工程专委会理事各 1

名，理事兼副秘书长 1名

5 成都理工大学 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6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
理事（构造专委

会）
1

理事（构造专委

会）
1

7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
理事（农业地质

专委会）
1

理事（农业地质

专委会）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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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
第十一届理事会 第十二届理事会

备注
兼任职务 名额 拟推荐兼任职务 名额

8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学院
理事（物化探专

委会）
1

理事（物化探专

委会）
1

9
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

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

理事（水文地质

工程地质专委

会）

1

理事（水文地质

工程地质专委

会）

1

10 成都理工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理事兼副秘书长 1 理事兼副秘书长 1

11 西南石油大学

副理事长 1 副理事长 1
共 4名，其中副理事长 1名，常

务理事 1名，沉积专委会理事 1

名、理事兼副秘书长 1名

常务理事 2 常务理事 1

理事 2
理事（沉积专委

会和副秘书长）
2

12
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（原地勘局和

核工业地质局）

副理事长 1 副理事长 1

原核工业局与地勘局合并，原核

工业局不再分配名额

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理事 2 理事 1

理事兼副秘书长 1 理事兼副秘书长 1

13 四川省第一地质大队（原109队和水文队）
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理事 1 理事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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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
第十一届理事会 第十二届理事会

备注
兼任职务 名额 拟推荐兼任职务 名额

14
四川省第二地质大队（原 101 队、405 队、

化工院）
理事 3 理事 1

15 四川省第三地质大队（原 108 队、402 队） 理事 2 理事 1

16
四川省第四地质大队（原 106 队、冶金 601

大队）
理事 2 理事 1

17
四川省第五地质大队（冶金成调所、冶金

605、606）
理事 3 理事 1

18 四川省第六地质大队（原113队、煤田135队） 理事 2 理事 1

19 四川省第七地质大队（原 207 队、403 队） 理事 2
理事（钻探专委

会）
2 含钻探专委会 1名理事

20 四川省第八地质大队（原 404 队、攀西队） 理事 2 理事 1

21
四川省第九地质大队（原核工业 282 队、

煤田 141 队）
理事 2 理事 1

22
四川省第十地质大队（原川西北队、冶金

局 604 队）
理事 2 理事 1

23
四川省第十一地质大队（原核工业283队、

煤田 137 队）
理事 2 理事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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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
第十一届理事会 第十二届理事会

备注
兼任职务 名额 拟推荐兼任职务 名额

24 四川省第十二地质大队（原 202 队） 理事 1 理事 1

25
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（原四川省煤田地

质局）

副理事长（煤田

专委会）
1 副理事长 1 共 4名。其中：副理事长 1名、

常务理事 1名、煤田地质专业委

员会理事 1名，理事兼副秘书长

1名

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理事兼副秘书长 1
理事（副秘书长

和煤田专委会）
2

26
四川省综合地质调查研究所（原省地调

院、化探队）

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共 3名，其中常务理事 1名，遥

感和矿床专业会理事各 1名

理事（遥感地质

专业委员会）
1

理事（遥感地质

专业委员会）
1

理事（矿床地质

专业委员会）
1

理事（矿床地质

专业委员会）
1

27
四川省能源地质调查研究所（原四川省煤

田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）
理事 1 理事 1

28
四川省金属地质调查研究所（原冶金水文

队）
理事 1 理事 1

29
四川省非金属（盐业）地质调查研究所（原

盐业地质钻井大队）
理事 1 理事 1

30
四川省核地质调查研究所（原核工业地质

调查院）

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 共 2名，其中常务理事 1名，核

专委会理事 1名理事 \ 理事（核专委会）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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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
第十一届理事会 第十二届理事会

备注
兼任职务 名额 拟推荐兼任职务 名额

31 四川省地球物理调查研究所（原物探队） 理事 1 理事 1

32
四川省地质环境调查研究中心（原909队、

915 队、水文中心）
理事 3 理事 1

33
四川省自然资源实验测试研究中心（原成

测中心、核辐测院）

理事（分析测试

专委会）
1 理事 1

共 2名，分析测试专委会理事 1

名
理事 1

理事（分析测试

专委会）
1

34
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测绘地理信息中

心（原煤田测绘工程院）
理事 1 理事 1

35
四川省科源工程技术测试中心有限责任

公司
理事 1 理事 1

36
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（原冶金地勘局）

副理事长 1 副理事长 1
共 4名，其中：副理事长 1名、

常务理事 1名、理事 1名，理事

兼副秘书长 1名。

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理事 2 理事兼副秘书长 2

37 四川省地质矿产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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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
第十一届理事会 第十二届理事会

备注
兼任职务 名额 拟推荐兼任职务 名额

38 四川黄金集团有限公司（原区调队）

理事（文旅专委

会）
1 常务理事 1

共 2名，其中常务理事 1名，文

旅专委会理事 1名
理事 \

理事（文旅专委

会）
1

39 四川鑫顺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1 理事 1

40
四川省自然资源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

（原冶勘设计集团公司）
常务理事 1 理事 1

41 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 理事 1 理事 1

42
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物探勘查院有

限公司（原中成煤田物探院）
理事 1 理事 1

43 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理事 1 理事 1

44
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攀西有限责任

公司（原核工业 281 队）
理事 1 理事 1

45 四川兴蜀工程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1 理事 1

46 四川省国土科学技术研究院 理事 1 理事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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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
第十一届理事会 第十二届理事会

备注
兼任职务 名额 拟推荐兼任职务 名额

47
四川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

治研究院

理事（环境地质

专委会）
1

理事（环境地质

专委会）
1

48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

副理事长 1 副理事长 1

共 5名，其中副理事长 1名、常

务理事 1名，地层古生物和宝玉

石专委会理事各 1名，理事兼副

秘书长 1名

常务理事（地层

古生物专委会）
1 常务理事 1

理事兼副秘书长 1 理事兼副秘书长 1

理事 1
理事（地层古生

物专委会）
1

理事（宝玉石专

委会）
1

理事（宝玉石专

委会）
1

49 中国地质调查局军民融合地质调查中心

副理事长 1 副理事长 1
共 4名，其中副理事长 1名，常

务理事 1 名，研学基地理事 1

名，理事兼副秘书长 1名

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理事兼副秘书长 1
理事（副秘书长

和研学基地）
2

50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

常务理事 1 副理事长 1

理事 1 理事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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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
第十一届理事会 第十二届理事会

备注
兼任职务 名额 拟推荐兼任职务 名额

51 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

副理事长 1 副理事长 1

理事 1 理事 2

52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

公司

副理事长 1 副理事长 1

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常务理事 1 理事兼副秘书长 1

53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

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

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理事（青年地质

工作委员会）
1

理事（青年地质

工作委员会）
1

5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分公司

副理事长 1 副理事长 1

常务理事 2 常务理事 1

理事 \ 理事 1

55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

田分公司

副理事长 1 副理事长 1

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理事 1 理事兼副秘书长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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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
第十一届理事会 第十二届理事会

备注
兼任职务 名额 拟推荐兼任职务 名额

56
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

研究院

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理事 2
理事（石油专委

会）
1

理事兼副秘书长 1 理事兼副秘书长 1

57
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

任公司物探技术研究中心
理事 1 理事 1

58
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

任公司西南物探分公司
理事 1 理事 1

59
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

任公司西南物探研究院

理事（数学地质

与地学信息专

委员会）

1

理事（数学地质

与地学信息专委

员会）

1

60
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地质勘

探开发研究院
理事 1 理事 1

61
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

公司

副理事长 1 副理事长 1

常务理事 1 理事兼副秘书长 1

理事兼副秘书长 1 \ 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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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
第十一届理事会 第十二届理事会

备注
兼任职务 名额 拟推荐兼任职务 名额

62
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

勘测分公司
理事 1 理事 1

63
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四川总

队

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理事 \ 理事 1

64 中铁二院地勘岩土工程设计研究院 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65 中冶成都勘察研究总院有限公司

副理事长 1 副理事长 1

理事 1 理事 1

66 核工业 280 研究所 理事 1 理事 1

67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68 西昌学院 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69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常务理事 1
理事（城市地质

专委会）
1

70 自贡恐龙博物馆

常务理事 1 常务理事 1

理事 \ 理事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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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
第十一届理事会 第十二届理事会

备注
兼任职务 名额 拟推荐兼任职务 名额

71
四川光雾山-诺水河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

心
常务理事 1 理事 1

72
四川省内江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

司
理事 1 理事 1

73 四川华锋钻探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1 理事 1

74 四川华胜地矿勘测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1 理事 1

75 四川诺克钻探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常务理事 1 理事 1

76 四川省地质学会秘书处
理事兼副

秘书长
\

理事兼副

秘书长
2

科普工作委员会理事 1名，网站

工作委员会理事 1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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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四川省地质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监事会监事拟分配名额

序号 会员单位
第十一届

监事会

兼职

人数

建议第十二届理事会监事会

成员推荐单位

推荐

名额
备注 意见

1 四川省地质矿产开发局 监事长 1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

注：

按四川省民政厅文件

规定监事会成员不能

在学会理事会中兼任

职务

2 四川省核工业地质局 监事 1 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1

3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 监事 1 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 1

4 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 监事 1
中国地质调查局军民融合地

质调查中心
1

5 四川省地矿局成都水文队 监事 1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西南油气分公司
1

6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 监事 1 核工业二八 0研究所 1

7 中国建材地勘中心四川总队 监事 1 中国建材地勘中心四川总队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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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推荐四川省地质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
候选人注意事项

一、管理部门有关文件规定

根据四川省委组织部关于转发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退

（离）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》的通知（川组通

〔2014〕44 号）、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印发《四川省社会团体换届

选举工作导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川民规〔2023〕4 号）规定：

①厅局级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会团体职务，应坚持“先报再选”

原则，严格按照省委组织部门规定履行审批或报备手续后，方可

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；②央企在川的厅局级领导根据干部管理权

限由所属央企办理批文。

二、省管干部办理兼任社会团体职务审批手续时有关事宜

（一）四川省地质学会第十一届四次常务理事会决定，会员

单位若推荐省管干部在第十二届理事会兼职，原则上建议推荐兼

职学会副理事长职务，学会其他领导职务不建议推荐。

（二）省地质学会向推荐省管干部在学会兼职的会员单位提

供的以下文件资料，供办理审批使用。资料索取联系方式：王佳

蓓 13540769041。

1.拟邀请被推荐人员兼职省地质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副理

事长的函；

2.省地质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负责人名单表；

3.省地质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核准章程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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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省地质学会社团登记证书复印件。

三、党政机关省管干部、局管干部在学会兼职应向学会提交

的文件资料

（一）若是拟推荐党政机关厅局级省管领导干部（退休）兼

任学会领导职务，需提交省委组织部批准同意兼职文件复印件，

并加盖单位鲜章。

（二）若是拟推荐党政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（退休）兼任学

会领导职务，需提交所在单位党委批准同意兼职文件复印件，并

加盖单位鲜章。

（三）若是拟推荐央企在川单位的厅、局级领导兼任学会领

导职务，应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由所属央企办理批文，并加盖单位

鲜章。


